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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
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
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6828）

有關於擴大調查中發現的若干潛在關聯方交易的補充資料

經擴大調查後，董事檢討及評估是否存在本公司先前可能未完全披露的任何關
聯方交易。本公告提供擴大調查公告所披露交易C、D及E的進一步資料，於本
公告日期，交易C、D及E均已完成。

A. 背景

經擴大調查後，董事檢討擴大調查公告中「其他發現」一段「1. 未完全披露的潛
在關聯方交易」分段所披露的交易，以評估是否存在本公司先前可能未完全披
露的任何關聯方交易。本公告旨在提供有關該等交易（倘適用）的進一步資料。

交易A－有關本公司與北京燃氣新加坡私人有限公司*(Beijing Gas Singapore 
Private Limited)（為北京市燃氣集團的聯繫人）之間的銷售合同的資料，於本公
司日期為2020年8月7日的標題為「關連交易 – 銷售合同」的公告內披露。

交易B－有關前執行董事施春利先生收購Legon Ventures Limited的資料，
於本公司日期為2016年6月27日的標題為「有關出售LEGON VENTURES 
LIMITED 25%權益之主要交易」的公告及日期為2022年5月27日標題為「有關
LEGON VENTURES LIMITED的該等出售事項的關連交易」的公告內披露，以
及於本公司日期為2016年8月24日的標題為「(1)有關出售LEGON VENTURES 
LIMITED 25%權益之主要交易；及(2)股東特別大會通告」的通函內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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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C－根據擴大調查報告，自2020年10月至2021年4月期間，相關公司南京
深藍以人民幣19.59百萬元向北京市燃氣集團（本公司關連人士）購買天然氣產
品，並以人民幣19.69百萬元向北京北藍及安徽能源（均為本公司的間接全資附
屬公司）出售。本公告提供該交易的進一步資料。

交易D－自2021年2月至2021年5月期間，本公司間接全資附屬公司北京北藍向
山東昆侖（本公司附屬公司層面的關連人士）購買天然氣產品，並以約人民幣
27.08百萬元向山東昆侖的聯繫人山東魯信出售。本公告提供該交易的進一步
資料。

交易E－自2019年1月至2021年12月期間，本公司的間接非全資附屬公司廣西
北藍以人民幣94百萬元向獨立第三方梧州北燃出售天然氣產品，而梧州北燃
似乎已將該等產品出售予本公司關連人士北京藤縣。本公告提供該交易的進一
步資料。

B. 交易C、D及E的進一步詳情

下表載列交易C、D及E的進一步詳情：

交易C 交易D 交易E

期間 2020年10月至2021年
4月

2021年2月至2021年5月 2019年1月至2021年
12月

訂約方 (1) 北京北藍及安徽
能源（作為最終買
方）；

(2) 南京深藍（作為中
間買方及賣方）；
及

(3) 北京市燃氣集團
（作為最終賣方）

(1) 山東魯信（作為最終
買方）；

(2) 北京北藍（作為中間
買方及賣方）；及

(3) 山東昆侖（作為最終
賣方）

(1) 北京藤縣（作為最
終買方）；

(2) 梧州北燃（作為中
間買方及賣方）；
及

(3) 廣西北藍（作為最
終賣方）

交易主旨事項 5,034噸液化天然氣 9,066噸液化天然氣 25,320噸液化天然氣
（2019年：7,240噸）
（2020年：13,271噸）
（2021年：4,809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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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C 交易D 交易E

定價基準 買賣液化天然氣的定價乃參考相關時間內基準╱當前市價（即中石化
接收碼頭所報價格）而釐定。

平均單價 約每噸人民幣3,892元 約每噸人民幣2,987元 約每噸人民幣3,712
元 
（2019年：每噸人民
幣3,385元） 
（2020年：每噸人民
幣3,019元） 
（2021年：每噸人民
幣6,120元）

交易總值 人民幣19.59百萬元 約人民幣27.08百萬元 約人民幣94百萬元
（2019年：人民幣
24.51百萬元）
（2020年：人民幣
40.06百萬元）
（2021年：人民幣
29.43百萬元）

於本公告日期，上述所有交易已完成。

C. 有關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的資料

本公司為一間投資控股公司。本集團主要從事(i)發展及經營城市燃氣項目；
(ii)向終端工業用戶直接供應液化天然氣；(iii)壓縮天然氣及液化天然氣貿易及
配送；及(iv)經營車用壓縮天然氣及液化天然氣加氣站。

北京北藍為一間於中國成立的有限公司，為本公司的間接全資附屬公司。其主
要從事天然氣貿易及配送。

安徽能源為一間於中國成立的有限公司，為本公司的間接全資附屬公司。其主
要從事天然氣及其他相關產品銷售。

廣西北藍為一間於中國成立的公司，由北京北藍擁有51%股權。廣西北藍的餘
下49%股權由廣西名瑞禾商貿有限公司（由兩名獨立第三方（即許玲玲及馬繼）
最終實益擁有）擁有。其主要從事天然氣及其他相關產品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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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有關交易C、D及E的交易對手方資料

交易C

南京深藍為一間於中國成立的公司，為深圳利利通能源有限公司的直接全資附
屬公司。根據擴大調查報告，南京深藍為一間相關公司。深圳利利通能源有限
公司為Profit Well Limited的直接全資附屬公司，由方惜芳最終擁有，而根據
擴大調查報告，方惜芳為似乎已同意代本公司持有深圳利利通能源有限公司、
Profit Well Limited及其控股公司股權的個人代持人。由於與方惜芳的該代持
人安排乃由鄭先生在未獲本公司批准的情況訂立，本公司否認本公司與深圳
利利通能源有限公司、Profit Well Limited及其控股公司之間存在股權持有關
係。鑒於該情況，董事認為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與南京深藍、其控股公司及其
最終實益擁有人之間並無任何關係。南京深藍主要從事國際貿易業務，並承接
進口代理、報關等工作。

北京市燃氣集團為一間於中國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主要業務包括天然氣生產
及配送服務，由北京控股有限公司（一間於香港註冊成立並於聯交所上市的有
限公司（股份代號：392））全資擁有及由北京市人民政府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
會最終控制其約62.31%權益。

交易D

山東魯信為一間於中國成立的有限公司，由山東昆侖、青島魯信現代海洋產業
投資基金（有限合夥）（由山東省財政廳最終實益擁有）及濟南合信同創企業管理
咨詢中心（由三名獨立第三方（即康馨月、劉延斌及李斌）最終實益擁有）分別擁
有40%、45%及15%權益。山東魯信主要從事天然氣及其他相關產品銷售。

山東昆侖為一間於中國成立的有限公司，由濟南合創新能源有限公司（由獨立
第三方吳昊最終實益擁有）、山東實華天然氣有限公司（由山東省財政廳最終
實益擁有）及昆侖能源分別擁有40%、30%及30%權益。昆侖能源由國務院國
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最終控制其約57.58%權益。山東昆侖主要從事（其中包
括）液化天然氣貿易及液化天然氣加氣站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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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E

北京藤縣為一間於中國成立的公司，由北京市燃氣集團擁有51%股權。北京藤
縣的餘下49%股權由廣西和裕祥新能源投資有限公司（由獨立第三方許玲玲最
終實益擁有）擁有。北京藤縣主要從事向中國廣西省藤縣地區的工業園區、居
民用戶及商業用戶配送天然氣。

梧州北燃為一間於中國成立的有限公司，由中科金創新能源（深圳）有限公司
（由獨立第三方許玲玲最終實益擁有）擁有100%權益。梧州北燃主要從事（其中
包括）投資液化天然氣。

E. 訂立交易C、D及E的理由及裨益

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交易C、D及E均為於本集團日常營運過程中
進行的天然氣貿易交易。定價及交易金額乃由訂約方按公平原則釐定。該等交
易乃於日常業務過程中按正常商業條款訂立，條款屬公平合理，並符合本公司
及本公司股東的整體利益。

概無任何董事於交易C、D及E中擁有任何重大利益。

F. 上市規則的涵義

交易C

根據擴大調查，在交易C中，南京深藍似乎僅作為北京北藍及╱或安徽能源與
北京市燃氣集團之間的中間人。因此，交易C（倘被視為一個整體）似乎為北京
北藍及╱或安徽能源與北京市燃氣集團之間進行的交易。

在交易C相關時間，北京市燃氣集團為本公司的控股股東，持有本公司已發行
股本約41.13%，因此根據上市規則為本公司的關連人士。因此，根據上市規
則第14A章，交易C可能構成本公司的持續關連交易。鑒於有關交易C的一項
或多項適用百分比率超過0.1%但低於5%，交易C須遵守申報、年度審閱及公
告規定，同時獲豁免遵守上市規則第14A章項下的通函及獨立股東批准的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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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D

在交易D相關時間，昆侖能源透過其全資附屬公司深南石油技術為海口鑫元的
主要股東，本公司擁有海口鑫元約43.69%股權且其作為本公司非全資附屬公
司合併其財務報表，因此，根據上市規則，海口鑫元為本公司附屬公司層面的
關連人士。昆侖能源間接持有山東昆侖的30%股權，因此，山東昆侖為昆侖能
源的聯繫人，根據上市規則，亦為本公司附屬公司層面的關連人士。鑒於有
關交易D的一項或多項適用百分比率超過0.1%但低於5%，根據上市規則第14A
章，交易D構成本公司的持續關連交易，須遵守申報及公告規定，同時根據上
市規則第14A章，獲豁免遵守通函及獨立股東批准的規定。

交易E

根據擴大調查，在交易E中，梧州北燃似乎僅作為廣西北藍與北京市燃氣集團
之間的中間人。因此，交易E（倘被視為一個整體）似乎為廣西北藍與北京藤縣
之間進行的交易。

在交易E相關時間，北京藤縣為北京市燃氣集團的附屬公司，而北京市燃氣集
團為本公司的控股股東，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約41.13%。因此，根據上市
規則，北京藤縣為本公司的關連人士。因此，根據上市規則第14A章，交易
E可能構成本公司的持續關連交易。鑒於有關交易E的一項或多項適用百分比
率超過0.1%但低於5%，該等協議項下的交易須遵守申報、年度審閱及公告規
定，同時獲豁免遵守上市規則第14A章項下的通函及獨立股東批准的規定。

鑒於上文，本公司不會就交易C、D及E全面遵守上市規則第14A.35條及第
14A.55條。

G. 本公司股份繼續暫停買賣

應本公司要求，本公司股份自2021年1月18日上午九時正起於聯交所暫停買
賣，並將繼續暫停買賣直至本公司達成聯交所於2021年2月24日、2021年4月
26日及2021年11月22日提供的復牌指引為止。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
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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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釋義

除另有所指外，於本公告內，下列詞彙具有以下涵義：

「安徽能源」 指 安徽正威力能源有限公司，一間於中國成立的有限
公司，為本公司的間接全資附屬公司

「聯繫人」 指 具有上市規則所賦予之相同涵義

「北京北藍」 指 北京北燃藍天能源有限公司，一間於中國成立的有
限公司，為本公司的間接全資附屬公司

「北京市燃氣集團」 指 北京市燃氣集團有限責任公司，一間於中國成立的
有限責任公司，由北京控股有限公司（股份代號：
392）全資擁有，而北京控股有限公司由北京市人民
政府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最終控制約62.31%
權益

「北京藤縣」 指 北京燃氣集團藤縣有限公司，一間於中國成立的
公司，由北京市燃氣集團擁有51%股權。北京藤縣
的餘下49%股權由廣西和裕祥新能源投資有限公司
（由許玲玲最終實益擁有的公司）擁有

「董事會」 指 董事會

「CNG」 指 壓縮天然氣

「本公司」 指 北京燃氣藍天控股有限公司，一間於百慕達註冊成
立的有限公司，其已發行股份於聯交所主板上市
（股份代號：6828）

「關連人士」 指 具有上市規則所賦予之相同涵義

「控股股東」 指 具有上市規則所賦予之相同涵義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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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大調查」 指 對額外32宗涉嫌或似乎涉及若干重大違規的交易以
及擴大調查公告內所披露的其他交易、安排及事件
進行擴大調查

「擴大調查公告」 指 本公司日期為2022年4月19日內容有關擴大調查的
主要發現的公告

「擴大調查報告」 指 法證會計師於2022年4月18日就其擴大調查發現向
特別委員會提交的擴大法證調查報告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廣西北藍」 指 廣西北燃藍天能源有限公司，一間於中國成立的
公司，由北京北藍擁有51%股權。廣西北藍的餘下
49%股權由廣西名瑞禾商貿有限公司（由兩名獨立
第三方（即許玲玲及馬繼）最終實益擁有的公司）擁
有

「海口鑫元」 指 海口鑫元天然氣技術股份有限公司，一間於中國成
立的有限公司，為本公司間接非全資附屬公司。本
公司於海口鑫元約43.69%股權中擁有權益。海口
鑫元的餘下股權由深南石油技術、海口市能源集
團有限公司（由海口市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全
資擁有）及27名獨立第三方分別擁有20%、28%及
8.31%

「香港」 指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昆侖能源」 指 昆侖能源有限公司，一間於百慕達註冊成立的有
限公司，其股份於聯交所主板上市（股份代號：
135），由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最終控制
其約57.58%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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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LNG」 指 液化天然氣

「鄭先生」 指 鄭明傑先生，前執行董事。鄭先生於2014年5月7日
起至2021年11月29日獲委任為執行董事

「南京深藍」 指 南京深藍石油化工貿易有限公司，一間於中國成立
的公司，為深圳利利通能源有限公司的直接全資附
屬公司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本公告而言，不包括香港、中
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及台灣

「相關公司」 指 根據擴大調查報告，相關公司指（其中包括）其股權
似乎由一名個人代持人代本公司持有的公司

「復牌指引」 指 聯交所於2021年2月24日、2021年4月26日及2021
年11月22日提供的復牌指引，當中載有本公司為申
請恢復買賣本公司股份而須達成的指定標準

「人民幣」 指 中國法定貨幣人民幣

「山東昆侖」 指 山東昆侖實華天然氣有限公司，一間於中國成立的
有限公司，由濟南合創新能源有限公司（由獨立第
三方吳昊最終實益擁有）、山東實華天然氣有限公
司（由獨立第三方山東省財政廳最終實益擁有）及昆
侖能源分別擁有40%、30%及30%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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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東魯信」 指 山東魯信昆侖實華管道天然氣有限公司，一間於中
國成立的有限公司，由山東昆侖、青島魯信現代海
洋產業投資基金（有限合夥）（由山東省財政廳最終
實益擁有）及濟南合信同創企業管理咨詢中心（由三
名獨立第三方（即康馨月、劉延斌及李斌）最終實益
擁有）分別擁有40%、45%及15%權益

「深南石油技術」 指 海南中油深南石油技術開發有限公司，一間於中國
成立的有限公司，為昆侖能源的全資附屬公司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主要股東」 指 具有上市規則所賦予之相同涵義

「梧州北燃」 指 梧州北燃物流有限公司，一間於中國成立的有限公
司，由中科金創新能源（深圳）有限公司（由獨立第
三方許玲玲最終實益擁有）擁有100%權益

「%」 指 百分比

* 僅供識別

承董事會命
北京燃氣藍天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支曉曄

香港，2022年6月17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李蔚齊先生、楊富燕女士及陳凝先生；本公司
非執行董事為支曉曄先生；及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崔玉磊先生、徐慧敏女士
及許劍文先生。


